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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馬周佩芬太平紳士  民政事務總署南區民政事務專員  
鄭慧芯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南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葉偉思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南區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陳業滔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南區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地區管

理）  
盧潔霜女士  房屋署房屋事務經理（港島及離島七）  
凌志偉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師 13（南拓展處）  
夏從雲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南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  
高頴儀女士  地政總署高級產業測量師／南區（港島西及南區地政

處）  
黃偉賢先生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港島 1 
黃楚君女士  水務署工程師香港及離島區（分配 3）  
  
出席議程二：   
黃慧玲女士  地政總署高級產業測量師／土地供應（港島西及南區地

政處）  
  
出席議程三：   
鄭嘉民先生  環境保護署助理環境保護主任（區域南） 31 
  
出席議程四：   
何趣衡女士  水務署高級工程師／顧問工程管理 6 
陳煒堂先生  艾奕康有限公司駐地盤高級工程師  
 
 
開會辭：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常設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會議。  
 
2.  主席表示，為使會議能順利進行，根據《南區區議會會議常規》第

15（ 3）條，在會議進行期間，所有出席或旁聽區議會會議的人士在會議室

內必須關掉響鬧裝置及不得使用電訊器材通話。各委員可就每項議程最多

發言兩次，每次限時三分鐘。委員如須提早離開，請通知秘書處人員。  
 
3.  朱慶虹博士 BBS, JP 因身體不適缺席是次會議。根據《南區區議會

會議常規》，朱慶虹博士 BBS, JP 的缺席申請獲得接納。  
 

http://www.hktdc.com/sourcing/hk_company_directory.htm?companyid=1X04L1ZY&locale=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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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討論事項  
 
議程一：  通過地區發展及房屋事務委員會於 2019 年 1 月 28 日的第十

九次會議記錄初稿  
 
4.  主席表示，上述的會議記錄初稿已於會前送交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

表參閱，秘書處未有收到任何修訂建議。  
 
5.  委員會通過上述會議記錄。  
 
議程二：  反對鴨脷洲內地段第 137 號列入本年度賣地計劃的動議  

（本議程由區諾軒先生提出）  
（地區發展文件 7/2019 號）  

 
（任葆琳女士、陳家珮女士及馮仕耕先生分別於下午 2 時 36 分、下午 2 時

47 分及下午 3 時 37 分進入會場。）  
 
6.  主席歡迎地政總署高級產業測量師／土地供應（港島西及南區地政

處）黃慧玲女士出席會議。  
 
7.  主席表示，除了已載列於會議議程由區諾軒先生提出的動議（即原

動議）外，張錫容女士 MH 亦於會前提出修訂動議（即修訂動議一）。由

於原動議及修訂動議一屬同一性質，因此一併討論，內容如下：  
 

(a)  「原動議」：  
（由區諾軒先生提出，羅健熙先生和議）  

 
「本會強烈反對政府一再出賣鴨脷洲居民，將鴨脷洲內地段第 137 號列入

本年度賣地計劃。鴨脷洲人口密度高踞世界高位，興建住宅勢將嚴重影響

鄰近民居和學校。此外，本會極度不滿政府僭越小型工程計劃已輪候的寵

物公園工程，與本會為敵，踐踏居民於該處興建寵物公園訴求。政府多次

以香港仔規劃大綱圖不均的休憩用地掩飾鴨脷洲住宅過多，休憩用地太少

的事實，本會嚴詞拒絕政府部門以此作回應，應立刻收回賣地計劃，將該

地開作寵物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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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修訂動議一」：  
（由張錫容女士 MH 提出，陳家珮女士、林玉珍女士 MH 及       
麥謝巧玲博士 MH 和議）  

 
「鑑於政府欠缺鴨脷洲長遠發展規劃、在島內不斷批出住宅項目，導致島

內住宅人口在規劃失衡下無休止的膨脹增長，令鴨脷洲人口密度列入世界

之最。即使港鐵通車（只有三卡車行駛），人口的猛增遂使道路、交通、設

施嚴重不足而出現島內社區超負荷，因此本會強烈反對政府把鴨脷洲地段

第 137 號列入本年度賣地計劃。同時要求政府在經過廣泛的居民諮詢後再

決定該地段最適切的土地用途。」  
 
8.  主席續表示，相關政府部門的書面回覆載於議會文件 7/2019 號附

件二，並會順序處理上述兩項動議。主席先請區諾軒先生簡介原動議。  
 

9.  區諾軒先生簡介原動議，內容如下：  
 
(a)  部門將鴨脷洲內地段第 137 號列入賣地計劃，實屬出賣居民利益的

行為。在政府推行多次賣地計劃後，鴨脷洲居民已不希望區內有更

多住宅項目落成，尤其是豪宅。若上述賣地計劃獲得通過，只會增

加鴨脷洲的人口密度，令居民生活更加緊張，亦會因此而未能發展

休憩用地；為反映南區居民的意見，他呼籲各委員團結起來反對賣

地方案；  
(b)  擬議項目附近有多所學校及南灣和利東邨等住宅，項目落成後，將

使鴨脷洲人口擠逼的情況更加惡化；再者，現時鴨脷洲已是世界人

口密度甚高的島嶼，因此他反對政府在如此細小的地段上發展住宅

項目；  
(c)  鴨脷洲近年有多個賣地項目，然而，其目的並非為配合香港的房屋

發展，而是推高樓價，滿足私人地產商的需求。就擬議項目而言，

相關地段鄰近南灣，前身為前市政局垃圾房，而且面積狹小。他表

示，若該處用作發展豪宅，將引入更多私家車輛往來鴨脷洲，增加

南區交通的負荷，故他詢問地政總署擬議項目可發展的單位及車位

數目；  
 
 
 
 
 
 



5 

(d)  南區區議會地區小型工程工作小組已通過發展該處為休憩用地，當

時他提出的建議為設置寵物公園，於實地視察後部門表示現階段未

能在該處設置寵物公園，但表示將增加一些基本休憩設施。然而，

一年過後，仍然毫無進展。他表示，發展局進行賣地前，應諮詢南

區民政事務處（下稱「民政處」）的意見。為此，他批評部門沒有

尊重南區區議會的決議，做法違反民意。有關原動議中提及「寵物

公園」的部份，他願意作出相應的修訂，以符合現時的最新發展；

以及  
(e)  對部門的書面回覆表示不滿：(i)規劃署於回覆中指該處已規劃為住

宅用地，因此適宜用作房屋發展；他認為此回覆未能充份反映事

實，該處是多年前發展南灣時未使用的土地，不能當作適宜用作房

屋發展的用地；此外，若以此邏輯推斷，他詢問署方會否因香港真

光書院附近的用地被規劃為住宅用地而發展為住宅項目；以及 (i i)
地政總署的回覆更要求委員支持方案，讓他難以理解。  
 

10.  主席請張錫容女士 MH 簡介修訂動議一。  
 
11.  張錫容女士 MH 簡介修訂動議一，內容如下：  
 
(a)  近日委員會就鴨脷洲北海傍用地的規劃及發展進行諮詢，不少地區

團體和居民已發表意見，並提出有關鴨脷洲整體發展的方向。她期

望能藉修訂動議，向部門反映鴨脷洲居民對未來發展的意見。有居

民指鴨脷洲的人口已達飽和，區內交通配套及社區設施亦因應付旅

客而不勝負荷。她認為若政府於未有進行諮詢的情況下，仍一意孤

行進行賣地計劃以作住宅用途，將難免令鴨脷洲在觀感上和實際上

成為更擠迫的生活空間，並使政府與居民處於對立；  
(b)  強調居民並非全部反對進一步發展，有部分自幼已居住在鴨脷洲的

原居民，表示歡迎為鴨脷洲帶來人口增長的發展機會，他們明白鴨

脷洲能從過往欠缺規劃及發展的小島嶼，演變成交通四通八達及居

住環境良好的地方，實有賴多年來的發展；惟核心問題是如何發

展，發展的定義廣泛，除經濟及人口發展外，亦應包括社區及環境

等方面的持續發展；以及   
(c)  強調政府應在進行全面而廣泛的諮詢，包括聽取各持份者及居民的

意見後，才決定鴨脷洲地段第 137 號的未來用途，否則將再次辜負

鴨脷洲居民的期望；並認為設置寵物公園只是其中一個發展的選

項，但並非唯一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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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林玉珍女士 MH 補充表示，強烈反對政府把鴨脷洲地段第 137 號列

入本年度賣地計劃。她表示，早前有關把位於鴨脷洲利南道的大昌行汽車

服務中心有限公司鴨脷洲服務中心改劃為住宅的規劃申請，已遭城市規劃

委員會（下稱「城規會」）否決，上述例子與是次的賣地計劃性質相近，政

府應以此為鑒。她並不反對把鴨脷洲地段第 137 號用作寵物公園，但希望

政府能先諮詢居民才決定其未來用途。  
 
13.  陳家珮女士補充表示，關注擬議賣地計劃對交通的影響。鴨脷洲大

橋為現時鴨脷洲連接區外的唯一道路，擬議計劃會增加鴨脷洲的人口，並

同時增加鴨脷洲大橋的交通負荷，故反對擬議賣地計劃。此外，政府應先

進行廣泛諮詢才決定其未來用途。  
 
14.  主席表示，秘書處剛才收到另一修訂動議（即修訂動議二），是由

徐遠華先生提出的。由於該修訂動議與原動議及修訂動議一屬同一性質，

因此一併討論，內容如下：  
 
(a) 「修訂動議二」：  

（由徐遠華先生提出，柴文瀚先生和議）  
 
「本會強烈反對政府一再出賣鴨脷洲居民，將鴨脷洲內地段第  137 號列入

本年度賣地計劃。政府多次以香港仔規劃大綱圖不均的休憩用地掩飾鴨脷

洲住宅過多，休憩用地太少的事實，無視鴨脷洲人口密度高踞世界高位，

興建住宅勢將嚴重影響鄰近民居和學校。本會相信興建豪宅將不能通過交

通影響研究報告，新住宅將導致海傍道進一步擠塞。本會反對將鴨脷洲內

地段第  137 號列入本年度賣地計劃，並責成康文署給予撥款興建寵物公

園，以回應社區需求。」  
 
15.  主席請徐遠華先生簡介修訂動議二。  

 
16.  徐遠華先生簡介修訂動議二時表示，此修訂動議與原動議及修訂動

議一比較只是文字上的修訂，但方向一致，希望委員能作出支持。他表示

亦會支持修訂動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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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柴文瀚先生補充如下：  
 
(a)  若發現部門於行政程序上失當，區議會有責任向政府反映，並表示

政府不應為一些面積細小的地段而與區議會已落實的工程進行爭

拗，否則區議會將據理力爭。他舉例指，南區區議會過往曾同意把

位於嘉隆苑對出的四號幹線預留地發展為「休憩用地」，並要求康

樂及文化事務署申請撥款，以便在該用地闢設公園，配合社區的需

要。其後該地段在改劃為「休憩用地」地帶的過程中，卻突然變成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下稱「港鐵公司」）作傾卸泥土用途的地段。

如非港鐵公司撒回其計劃，他會繼續進行申訴程序。他認為是次的

賣地計劃應參考以上例子，即區議會先於政府決定在有關地段落實

工程項目，故政府須尊重有關決定；  
(b)  根據「地方行政計劃」，部門應聽取區議會的意見，而《區議會條

例》亦列明區議會在就有關目的獲得撥款的情況下，承擔有關的地

方行政區內的環境改善事務、康樂及文化活動促進事務以及社區活

動。他表示，政府處理此地段的方法於程序上並不恰當。區議會於

一年多前已就該處提出發展計劃，他認為若政府有其他的發展方

案，應提出合理的理據予區議會考慮，而非視賣地高於一切而凌駕

區議會的決定；以及  
(c)  除秘書處外，規劃署及地政總署的回覆並不理想，地政總署更表示

希望委員會支持政府的賣地計劃，但當中未有就該地段已納入區議

會地區小型工程計劃項目一事作出回應。另外，他查詢地政總署在

落實賣地計劃前，有否諮詢民政處該地段是否有進行任何擬議規

劃，如有，民政處的回覆為何。他表示，若部門未能就上述各項作

出充份回應，他將要求申訴專員作出跟進。  
 

18.  黃慧玲女士回應表示，地政總署已就原動議及修訂動議一的內容，

徵詢發展局的意見。她續表示，住屋是市民最切身、最關注的民生問題之

一。面對市民殷切的房屋需求，政府必須繼續致力以多管齊下的策略，增

加房屋土地供應。該用地（即鴨脷洲內地段第 137 號）在核准的《香港仔

及鴨脷洲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 S/H15/33》上主要劃作「住宅（甲類）」地帶，

適宜用作房屋發展。政府亦已將有關用地納入 2019／ 2020 年度賣地計劃

內，將出售作私人住宅用途。有關用地用作房屋發展，將為整體社會帶來

裨益，希望委員支持。  
 
 
 
 



8 

19.  黃偉賢先生回應表示，該用地（即擬議鴨脷洲內地段第 137 號）在

《香港仔及鴨脷洲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H15/33》上主要劃作「住宅

（甲類）」地帶，適宜用作房屋發展。此外，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鴨脷洲現有和已規劃的休憩用地足夠應付區內居民（包括擬議發展項目帶

來的人口）的需要。  
 

20.  陳業滔先生回應表示，南區區議會秘書處的回覆已詳列於文件附件

二。另外，在賣地計劃公布前，處方並沒有接獲消息。  
 
21.  麥謝巧玲博士 MH、柴文瀚先生、羅錦洪先生、羅健熙先生、陳家

珮女士、林玉珍女士 MH、任葆琳女士、張錫容女士 MH、區諾軒先生、歐

立成先生 MH 及司馬文先生提出以下意見及查詢︰  
 
有關人口負荷方面的意見  
 
(a)  有多位委員以鴨脷洲人口過於密集為由反對賣地計劃；  
(b)  有委員表示，鴨脷洲大街多處的舊樓已改建為高樓大廈，亦有多棟

樓宇被收購，並將會發展為有更多樓層的大廈，人口必然與日俱

增。若政府仍計劃將上述地段出售予私人發展商，將增加該區設施

的負荷；  
(c)  有委員指出，除華富重建項目外，前駕駛學院用地及大昌行汽車服

務中心有限公司的鴨脷洲服務中心改劃為住宅的規劃申請，以及是

次討論的有關地段賣地後的擬議住宅項目，都位於鴨脷洲。她表

示，不斷於區內增加單棟式的私人樓宇，導致居民的居住環境更加

擠逼，能增加的私人房屋單位數目亦不多；  
(d)  有委員表示，鴨脷洲的人口佔南區的整體人口超過 30%，認為規劃

署應將《香港仔及鴨脷洲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分為香港仔大綱圖

及鴨脷洲大綱圖，以進行更準確的分析；  
 
有關交通方面的意見  
 
(e)  有多位委員希望瞭解部門就擬議發展項目對交通影響所進行的評

估結果及有關的車流數據，以供參考；  
(f)  有委員表示，鴨脷洲大橋的交通流量甚高，若再增加人口，雖然新

增的人口將帶來商機，但交通擠塞的情況亦會加劇，令消費者卻

步。另外，現時深灣軒一帶已出現非常嚴重的違泊問題，嚴重影響

周邊交通，若人口增加，情況會進一步惡化。她促請部門考慮上述

情況及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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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有委員表示，有多項發展項目均位於鴨脷洲，但交通配套卻難以配

合，港鐵公司的鐵路網絡亦未能覆蓋整個鴨脷洲。若單靠鴨脷洲大

橋進出，發生事故時將會造成嚴重影響。另外，若擬議項目將建成

豪宅，相信其居民會使用私家車出入，加重鴨脷洲大橋的交通負荷； 
(h)  有委員表示，規劃署指現時的休憩用地及交通設施足夠應付鴨脷洲

的需要，但她舉例指 2019 年 3 月 16 日及 17 日，鴨脷洲徑進行重

鋪工程時導致交通擠塞的情況，顯示當區內發生意外時，交通網絡

未能應付所需，她認為當住宅項目落成後，對交通的負荷只會有增

無減；  
 
對部門的意見  
 
(i)  有多位委員對部門於未有諮詢區議會的情況下，自行公佈賣地計劃

的決定表示失望。另有委員表示，政府亦曾經於未有諮詢區議會的

情況下賣地予發展商興建南區‧左岸，當時居民要求南港島線（東

段）落成後於該處設置港鐵出入口；  
(j)  有委員指民政處表示未有接獲有關賣地計劃的通知，他認為此情況

顯示部門之間的溝通出現問題。民政事務總署的網頁中列出署方的

使命包括「協助和推廣區議會的工作」及「鞏固政府與市民之間的

溝通途徑」。區議會代表市民反映意見，惟當區議會進行由地區建

議的項目時，其他部門卻沒有奉行「區議會是地方行政計劃不可或

缺的部分，在促進市民福祉方面擔當重要角色」的原則；  
(k)  有委員表示，對規劃署及地政總署表示失望，認為署方在回應中不

僅未能提供任何專業意見，亦未有明確表示有關地段能否興建休憩

公園；  
(l)  有委員對地政總署扭曲事實表示不滿。他指出，區議會已決議將題

述的土地用作發展休憩用途，但政府卻把該土地納入賣地計劃內，

認為程序上並不恰當。若部門未能回應為何發展住宅項目能凌駕於

其他的發展項目，他將繼續追究責任，並認為政府此舉是挑戰區議

會的行為，亦削弱了區議會的權力；  
(m)  有委員表示，部門往往以單一的規劃申請諮詢區議會，他建議部門

檢討此模式是否適合社區，並查詢鴨脷洲的整體規劃方向。他認為

由於規劃署未能提供整體性的地區發展方向，因此市民經常反對興

建住宅項目；  
(n)  有委員促請署方不應於未有整體規劃前，僅以房屋發展為理由，將

已規劃為住宅用地而不需進行改劃程序的土地進行發展，而忽視了

整體規劃。他再次強調，希望部門能具前瞻性地進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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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休憩用地及興建寵物公園的意見  
 
(o)  有委員表示，南區的範圍廣闊，有較多的郊野公園，因此休憩用地

相應較多，但鑑於香港居住環境擠迫，相信無人會反對增加休憩用

地；  
(p)  有委員表示，規劃署有責任就《香港仔及鴨脷洲分區計劃大綱核准

圖編號 S/H15/33》，向委員解釋題述用地未能發展為休憩公園的原

因，及為何發展住宅項目能凌駕於其他用途；  
(q)  有委員表示，為了分析鴨脷洲的休憩用地是否足夠，應為鴨脷洲編

製獨立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她表示，鴨脷洲的人口約為南區總人口

的三分之一，但《香港仔及鴨脷洲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中的休憩

用地包括香港仔的休憩用地，因此數字上並不準確，部門應在鴨脷

洲預留更多休憩用地；  
(r)  有多位委員表示，海怡半島及鴨脷洲西邨不能飼養寵物，而南區‧

左岸、深灣軒及南灣等屋苑，亦禁止住戶於屋苑公眾地方範圍內携

帶寵物散步，再加上鴨脷洲多處已設有寵物公園，因此對擬議用地

作寵物公園用途持保留或反對意見，政府應在全面諮詢居民後，再

決定該地段最適切的土地用途；另有委員指，面對人口老化的情

況，有關用地適宜設置長者設施。另有委員表示，有很多居於禁止

携帶寵物散步的屋苑的居民，選擇携帶狗隻於鴨脷洲海旁道散步，

故他提出設置寵物公園的建議；  
 
其他意見  
 
(s)  有多位委員表示，部門應充份諮詢居民的意見後，才落實用地的最

終方案；  
(t)  有多位委員查詢擬議發展項目的規模，包括住宅的層數、單位數目

及車位數目；  
(u)  有委員希望部門回應原動議提及「出賣鴨脷洲居民」及修訂動議一

有關「政府欠缺鴨脷洲長遠發展計劃」是否屬實，並希望提供數據，

讓委員能作出合理判斷；  
(v)  有委員表示將會反對原動議，但此舉並不代表他反對或贊成賣地計

劃，只是他不認同原動議的「本會強烈反對政府一再出賣鴨脷洲居

民」字眼及在該地設置寵物公園；  
(w)  有委員認為，署方應利用有限的土地資源，解決人口老化等問題；

以及  
(x)  有委員希望了解擬議項目的賣地過程。早於 2010 年，規劃署已與

南區區議會檢討有關《香港仔及鴨脷洲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的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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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並告知區議會在通過環境及交通影響等評估後，會放寬建築物

的高度限制，惟當年的核准圖並沒有顯示擬議項目的發展範圍。他

詢問署方是否會就鴨脷洲內地段第 137 號提交環境及交通影響等

評估報告。另外，他詢問署方會否就《香港仔及鴨脷洲分區計劃大

綱核准圖》中的個別用地進行改劃及修改，並重新檢討土地用途。

他續表示，若上述大綱圖需要進行修改，以前的環境及交通影響等

評估便不再適用。  
 
22.  黃慧玲女士綜合回應如下︰  
 
(a)  有關用地在核准的《香港仔及鴨脷洲分區計劃大綱圖》上主要劃作

「住宅（甲類）」地帶，地政總署計劃將土地出售，目的是為配合

及落實有關用地的長遠規劃意向，期望能滿足市民的需要，並配合

政府長遠房屋供應的政策；   
(b)  根據核准的《香港仔及鴨脷洲分區計劃大綱圖》及相關法例，「住

宅（甲類）」地帶一般可容許八倍的住宅地積比率。按現時鴨脷洲

內地段第 137 號約  1 100 平方米的地盤面積計算，預計可興建約   
8 800 平方米的住宅樓面面積。至於單位數目方面，將視乎發展商

的設計方案；以及   
(c)  有關車位數目方面，運輸署將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作出相

關的指定。  
 
23.  黃偉賢先生綜合回應表示，休憩用途為《香港仔及鴨脷洲分區計劃

大綱核准圖》中經常准許的用途。另外，於 2010 年就放寬建築物高度的限

制進行討論時，「住宅（甲類）」地帶已納入為考慮範圍之一。根據《香港

仔及鴨脷洲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於該地點的「住宅（甲類）」地帶的建

築物高度不能超越主水平基準 140 米，而現時相關土地用途的規劃已列入

上述分區計劃大綱圖中。  
 
24.  馬周佩芬太平紳士回應表示，各區民政事務處的職責除支援區議會

的運作外，亦會按部門的要求進行地區諮詢，當中包括土地用途及交通等

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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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柴文瀚先生、司馬文先生、區諾軒先生及羅健熙先生提出以下意見

及查詢︰  
 
有關部門的意見  
 
(a)  有多位委員對部門的回應表示不滿，並希望他們能改善賣地程序，

以切實履行職責；  
(b)  有多位委員表示，若相關部門不考慮撤回賣地方案，將向申訴專員

公署投訴部門行政失當，並有委員強調擬議項目的賣地程序違反

「地區行政計劃」及《區議會條例》；  
(c)  有委員希望地政總署能向發展局反映委員撤回賣地計劃的訴求；  
(d)  有委員要求地政總署解釋沒有諮詢南區區議會及民政處的原因，並

詢問過往所有賣地計劃是否均未有進行地區諮詢；  
 
其他意見  
 
(e)  有委員表示，現時資訊發達，市民表達意見亦較以往容易，他憂慮

若部門在行動前沒有深思熟慮，將來或會引起市民的不滿而衍生更

多問題；  
(f)  有委員表示，其後會向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建議提升「於鴨脷洲海

旁道近南灣土地改善工程」項目的處理優次，以便盡快批准撥款進

行工程，讓居民盡早享用有關設施，並避免被住宅項目取代；  
(g)  有委員表示，早年港鐵公司計劃於奇力灣海旁設立卸泥口時，區議

會將該處已規劃的公園設計加以深化，包括確定公園內的設施以及

研究每平方米所需的金額等。他相信區議會通過行使上述行政權

力，讓政府得以有充份理由撤回設立卸泥口的計劃；  
(h)  有委員指，規劃署於 2010 年就《香港仔及鴨脷洲分區計劃大綱核

准圖》討論放寬建築物高度的限制時，提及進行了環境及交通影響

評估。他表示，當時的評估並未有包括擬議項目所涉及的範圍，現

時他仍未能根據政府的地理資訊地圖確認擬議項目的位置。他詢問

署方會否就擬議項目進行新的環境及交通影響評估，以全面評估有

關的影響；  
(i)  有委員認為，鴨脷洲內地段 137 號為發展南灣時所未使用的土地。

該處位於鴨脷洲內地段 133RP 及地段 129 之間，不僅面積狹小，

且沒有在地理資訊地圖上明確顯示。他指南區尚有多處地段有相類

的狹窄土地，包括鴨脷洲配水庫及利東邨。他詢問署方會否於將來

一併發展該些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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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有委員以發展南區‧左岸的項目為例，指該項目只提供 110 多個私

人住宅單位，而擬議項目的面積比南區‧左岸更少，對香港整體房

屋供應的影響微不足道。此外，單幢式的住宅項目亦往往會在管理

及設計等方面出現問題；以及  
(k)  有委員支持就香港仔和鴨脷洲各自設立獨立的分區計劃大綱核准

圖。他表示，現時的《香港仔及鴨脷洲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中臚

列的休憩用地的分佈並不平均。  
 

26.  黃慧玲女士綜合回應表示，如建議出售土地的用途符合分區計劃大

綱核准圖上的指定用途及長遠規劃意向，則沒有既定程序需要就有關賣地

計劃進行地區諮詢。  
 
27.  黃偉賢先生綜合回應表示，擬議項目為分區大綱核准圖上所准許的

發展用途。部門就新發展項目進行規劃時，可將有關交通、空氣及通風等

方面的影響評估納入相關的賣地條款，並要求發展商進行評估以支持項目

的可行性。  
 
28.  主席請各委員就修訂動議二進行表決。修訂動議二在四票贊成、兩

票反對及 13 票棄權的情況下獲得通過。  
 
29.  主席請各委員就修訂動議一進行表決。修訂動議一在 18 票贊成、

無人反對及兩票棄權的情況下獲得通過。  
 
30.  主席請各委員就原動議進行表決。原動議在四票贊成、一票反對及

15 票棄權的情況下獲得通過。  
 
31.  主席總結時表示，相信部門已清楚委員會對議題的關注及意見。另

外，他希望規劃署能向城規會反映委員的意見。  
 
 
議程三：  要求改劃田灣海傍道混凝土廠地段土地為休憩用地的動議  

（本議程由麥謝巧玲博士 MH 提出）  
（地區發展文件 8/2019 號）  

 
（黃溢能博士於下午 3 時 50 分離開會場。）  
 
32.  主席歡迎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助理環境保護主任（區域

南） 31 鄭嘉民先生出席會議。  



14 

33.  主席表示，是項動議由麥謝巧玲博士 MH 提出，獲陳富明先生 MH
和議，動議內容如下：  
 
「南區區議會強烈反對政府再以短期租約方式進行混凝土廠招標，並要求

規劃署立即改劃上述土地為 “休憩用地 ”，為居民提供更多綠化和公共休憩

空間。」  
 
34.  主席請麥謝巧玲博士 MH 簡介其動議。  
 
35.  麥謝巧玲博士 MH 表示，田灣海傍道混凝土廠是以短期租約的方式

租予卓越混凝土有限公司（下稱「卓越」），經卓越及地政總署確認後，

知悉混凝土廠將於 2019 年 3 月下旬遷出，其後該土地將會被空置。她不希

望地政總署或規劃署繼續把該址作為混凝土用地，並指出進出頻繁的混凝

土車輛令路面損毀及塵土飛揚，環境非常惡劣。另外，華貴邨及嘉隆苑與

混凝土廠相距甚近，對居民的滋擾甚大，亦令該區出現交通擠塞的情況。

她希望政府體恤民情，制訂長遠計劃，將上述用地改劃為休憩用地。  
 

36.  陳富明先生 MH 補充表示，雖然田灣混凝土廠由現時的廠方營運後

於經營上已有所改善，而監察田灣混凝土廠工作小組亦協助監察廠方的運

作，但他仍經常收到田灣、華貴邨、嘉隆苑及海怡半島的居民反映有關環

境的滋擾及船隻發出噪音的意見；而混凝土廠亦曾發生嚴重交通意外。區

議會一直密切關注該土地，曾要求地政總署另覓土地興建混凝土廠，惟爭

取不果。他認為現時市埸對混凝土的需求不大，亦適逢混凝土廠主動交還

土地，此刻為一個良好契機把有關土地改劃為休憩用地。  
 

37.  高頴儀女士回應表示，田灣海傍道混凝土廠現時以短期租約形式租

予卓越。該公司以書面方式通知港島西及南區地政處（下稱「地政處」），

於 2019 年 3 月 31 日終止現時的短期租約。根據有關租約條款，卓越須在

交還該短期租約用地予政府前，清理該租約用地的構築物及設施。由於卓

越需要額外時間清理有關構築物及設施，卓越已向地政處申請延遲交還該

土地。在獲得相關政策局的支持及諮詢部門的意見後，地政總署已有條件

地批准卓越延遲交還土地的申請。  
 
38.  主席詢問延遲交還土地的期限。高頴儀女士回應表示，卓越申請延

遲六個月交還該土地，以符合屋宇署及環保署等部門的條件清拆有關構築

物及設施。署方現時於有條件的情況下，批准卓越延遲六個月交還土地的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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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鄭嘉民先生回應表示，環保署明白市民憂慮混凝土廠的清拆工程可

能會影響環境。根據《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承建商須在

開展拆卸混凝土廠工程前呈報環保署，並確保工程按照該規例的要求進

行。在工程期間，承建商亦須符合各項環保法例的要求。環保署會不時巡

查和監察混凝土廠拆卸工程，以減低對附近居民的影響。  
 

40.  黃偉賢先生回應表示，有關混凝土廠土地在《香港仔及鴨脷洲分區

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H15/33》上，劃作「其他指定用途」註明「粒料／

水泥處理及混凝土配料區」地帶，而混凝土廠為經常許可的用途。土木工

程拓展署現正展開全港混凝土供應的研究，預計 2020 年會有研究結果。屆

時政府會參考研究報告的內容，仔細考慮田灣混凝土廠址將來的土地用

途，並諮詢區議會。此外，由於該土地毗鄰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香港仔

煤氣鼓及工場，屬潛在危險設施，因此，該土地的任何未來發展包括休憩

用地，必須考慮其潛在風險。  
 

41.  羅健熙先生、司馬文先生、麥謝巧玲博士 MH、陳李佩英女士、陳

富明先生 MH、朱立威先生及柴文瀚先生提出以下意見及查詢︰  
 
對動議表示支持  
 
(a)  有多位委員對動議表示支持；  
(b)  有委員表示，混凝土廠所影響的民居範圍廣闊，當中包括華貴邨、

嘉隆苑、田灣及海怡半島。部門應檢討該混凝土廠的選址是否恰

當，並以此契機把有關土地改劃為休憩用地；  
(c)  有委員表示，區議會曾大力反對將混凝土廠設於該土地，但部門仍

堅持有關決定。為了居民的福祉，她會繼續反對於該土地設置混凝

土廠；  
(d)  有委員表示，政府應考慮市民要求改劃該土地為休憩用地的意見，

以改善附近一帶的交通、環境衞生及環保等問題；  
(e)  有委員表示，雖然理解香港對混凝土有需求，但當混凝土廠停止運

作後，部門應有長遠計劃。為了居民的健康，上述土地應改劃為休

憩用地，以免重新進行招標為混凝土廠；  
 
有關煤氣鼓的意見  
 
(f)  有委員表示，該土地毗鄰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香港仔煤氣鼓，屬

潛在危險設施，但規劃署卻將混凝土廠設置在旁，增加該處的危險

性。他質疑署方以此為藉口拒絕將該土地發展為休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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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有委員詢問部門有否對該土地毗鄰煤氣鼓及工場進行風險評估，以

衡量一旦發生爆炸事故，對該土地的泥土結構安全及周遭環境安全

所造成的影響和其範圍。部門如因該土地毗鄰煤氣鼓而認為發展休

憩用地具潛在風險，她詢問規劃署為何設置混凝土廠可被認為合適

發展；  
(h)  有多位委員表示，煤氣鼓及混凝土廠同樣屬潛在危險設施，此兩項

設施距離相近只會增加整體的危險性及發生連鎖事故的機率，因此

建議部門不再於該土地設置混凝土廠及改劃該土地為綠化地帶，以

減低對居民構成的風險。另有委員表示，增加綠化地帶亦可彌補附

近一帶公共休憩空間不足的問題；  
(i)  有委員對部門的回應表示不滿。部門已知悉煤氣鼓為潛在危險設

施，故指該土地的任何未來發展包括休憩用地，必須考慮其潛在風

險；為何卻忽視現時煤氣鼓對南堤綠徑、華貴邨及嘉隆苑的居民所

帶來的潛在危險。為此，他建議除混凝土廠外，部門亦應將煤氣鼓

一併遷離該址；   
 
有關田灣海傍道混凝土廠土地規劃用途的意見  
 
(j)  有委員詢問地政總署及規劃署此土地未來的規劃用途；  
(k)  有委員希望部門能一併將混凝土廠周邊的土地進行改劃，包括臨時

停車場，讓附近的居民能享用合適的設施；  
 
有關混凝土廠對市民造成的影響的意見  
 
(l)  有數位委員表示，當區居民及多名議員曾大力反對於該土地設置混

凝土廠，惟不獲理會，多年來居民被逼忍受混凝土廠所帶來的影

響，特別是環境方面如空氣污染；  
 
其他意見  
 
(m)  有委員表示，相關議題已討論多時，但每一次有關合約完結時，部

門的回應均表示須視乎需求以規劃土地用途；  
(n)  有委員對發展局願意接見個別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但沒有出席區

議會會議表示不滿，認為此舉是不尊重區議會；  
(o)  有委員關注批准混凝土廠延遲六個月交還土地，認為雖然廠方進行

清拆時需顧及安全及減低對居民的影響，但有關期限過長；  
(p)  有委員向地政處查詢，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延遲交還土地的條款為

何，並強調混凝土廠於清拆期間不應繼續生產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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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有委員查詢，如混凝土廠能提早完成清拆工作，地政處會否提早收

回用地；  
(r)  有委員希望部門將混凝土廠的土地連接南堤綠徑，讓市民可享用更

多的休憩空間；  
(s)  有委員查詢，混凝土廠拆卸後會否保留現有的樹木，而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會否接管有關樹木的管理事宜；以及  
(t)  有委員表示，混凝土廠用地並非能於短時間內進行改劃，但委員會

應表達立場，部門亦應於混凝土廠撤離後，撰寫總結報告評估混凝

土廠的營運模式，包括噪音及塵埃管制等問題。  
 
42.  高穎儀女士綜合回應如下︰  
 
(a)  有關混凝土廠提交的六個月延期申請，地政總署已諮詢相關政策局

及部門的意見，當中包括屋宇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以審視申請是

否合理。經商討後，各部門均認為六個月的延期申請合理；  
(b)  就有條件地批准卓越延遲交還土地的申請方面，當中條件包括混凝

土廠需就六個月的延期，繳付租金及相關的行政費用，以及於清拆

前後，遵守屋宇署及環保署的相關法例等；以及  
(c)  至於樹木方面，地政總署已於延期條款中，要求混凝土廠提交樹木

評估報告，以了解樹木的健康狀況及有否影響地下設施，署方的樹

木組會檢視有關情況而決定會否保留有關樹木。  
 
43.  鄭嘉民先生回應表示，混凝土廠所聘用的承建商於清拆工程中須符

合各項環保法例的要求，當中包括需要採用合適的塵埃控制措施及污水廢

物處理措施，並須遵守《噪音管制條例》對施工時間的限制等。環保署會

不時巡查和監察該拆卸工程，以減低對附近居民的影響。  
 
44.  黃偉賢先生回應表示，混凝土廠用地現階段正進行混凝土供應研

究，如有關政策局及部門認為有關土地可以釋放予其他用途，規劃署會就

土地的長遠用途進行詳細研究。  
 

45.  麥謝巧玲博士 MH、柴文瀚先生、陳李佩英女士、司馬文先生及張

錫容女士 MH 提出以下意見及查詢︰  
 
有關田灣海傍道混凝土廠土地規劃用途的意見  
 
(a)  有委員表示，多年來一直對混凝土廠設於田灣海傍道表示反對，並

爭取改劃該址的土地用途。他強調並不是完全反對政府設置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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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而過往他曾提出於其他土地設置混凝土廠，當時的地區反對聲

音亦不大，惟建議不被政府接納。他認為部門在處理改劃該幅土地

用途的建議方面缺乏彈性；  
(b)  有委員詢問，規劃署會否就田灣海傍道進行土地用途的研究，並表

示該土地鄰近海邊，在港島區亦缺乏同類土地，故應善用鄰近海邊

土地的優點而擬訂有關用途，如可考慮與海事有關的特別用途，而

非用作設置公園或興建住宅；  
 
有關混凝土廠對市民造成的影響的意見  
 
(c)  有委員指出，部門不應遺忘歷史，事實是當年部份居民因田灣邨遷

拆而搬至華貴邨，被迫與混凝土廠為鄰，多年來一直飽受塵埃的滋

擾，情況並非居民所願；她認為政府根本不應於混凝土廠附近興建

公屋，而現在既然該處已興建公屋，政府應藉此次混凝土廠的撤

離，把有關土地改劃為休憩用地；  
(d)  有委員表示，部門於知悉混凝土廠鄰近民居的前提下，仍將居民遷

入該處，是漠視市民福祉的行為。混凝土廠所帶來的空氣污染，影

響附近居民的居住環境，尤其影響區內長者的健康。為了居民的福

祉，混凝土廠應盡快停止運作；  
 
有關混凝土需求的意見  
 
(e)  有委員表示，約十年前，政府指混凝土廠須繼續於田灣海傍道經

營，以便提供混凝土興建港鐵南港島線（東段）及中環灣仔繞道等

大型工程，但有關工程已完成，而港島區已甚少大型設施於短期內

興建，即使將來興建公屋亦只會使用預製組件，對混凝土的需求不

是太大。因此，如政府仍以工程的需求為由，而將有關土地的用途

保留為設置混凝土廠並不合理，同時反映政府沒有誠意處理問題； 
(f)  有委員詢問土木工程拓展署，未來港島區工程對混凝土的需求，包

括興建港鐵南港島線（西段）及重建華富邨時之相關道路工程等； 
 
有關提交相關報告的意見  
 
(g)  有委員促請相關部門提交報告，分析混凝土廠管理的不足及需改善

的地方，有關資料有助改善其他混凝土廠的管理；  
(h)  有委員表示，得悉土木工程拓展署現正進行「香港混凝土供應研究 –

可行性研究」，詢問署方可否提供有關資料，而區議會可否就研究

提出意見。此外，政府在考慮設置混凝土廠時，除了會檢視該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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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鄰近屬潛在危險設施的煤氣鼓，其他的考慮因素為何。他認為

在臨近海邊設置混凝土廠有利運輸，但亦需考慮與民居之間的距

離；  
(i)  有委員詢問，區議會會否檢討田灣混凝土廠過往數年的環境影響評

估報告；以及  
 
其他意見  
 
(j)  有委員表示，地政總署曾就田灣混凝土廠對面一幅土地，公開招標

作臨時停車場之用，而田灣混凝土廠亦使用該停車場。她詢問田灣

混凝土廠撤離後，署方會否重新規劃上述停車場土地的用途或重新

招標作停車場用途。  
 
46.  高頴儀女士回應表示，田灣混凝土廠對面的停車場與混凝土廠為同

一租戶，並已申請於 2019 年 4 月終止停車場的租約。因應運輸署的建議，

該停車場土地將重新招標作公共停車場。  
 
47.  鄭嘉民先生回應表示，田灣混凝土廠運作期間，環保署有不時派員

巡查及跟進投訴個案，並監察其運作以確保符合環保法例的要求。  
 

48.  黃偉賢先生回應表示，如有政策局或部門認為田灣海傍道土地有需

要規劃作其他土地用途，署方會作詳細研究，當中包括考慮該土地的特點

及周遭環境。  
 

49.  凌志偉先生回應表示，「香港混凝土供應研究 –可行性研究」由土木

工程拓展署轄下的土力工程處礦務部負責，他會請有關同事於會後聯絡司

馬文先生提供有關資料。  
 
50.  司馬文先生提出規程查詢，土木工程拓展署除聯絡他外，亦應向議

會交代有關事宜。  
 
（會後補註： (i)  土木工程拓展署現正進行一項全港混凝土供應的研

究，目的是檢討現時香港混凝土供應鏈的概況，並制

定可行策略，確保混凝土供應能滿足未來樓宇及基建

發展的需求。研究範圍包括估算未來各項建造工程所

需的混凝土、混凝土的生產技術及物流配套、以及混

凝土製造廠的選址佈局。就混凝土廠的選址而言，需

要考慮一系列因素，包括對混凝土有潛在需求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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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土地用途的兼容性、對環境的影響、道路網絡配

套及交通流量、以及混凝土廠的生產作業條件（例如

鄰近海邊，以便利運送大量砂及石等原材料）。該項研

究預計於 2020 年會有初步結果。  
 
(ii)  針對現時位於田灣的混凝土廠，是項研究會評估該廠

對港島區混凝土需求的重要性，尢其是未來在南區的

建造工程，例如興建港鐵南港島線（西段）及華富邨

的重建項目。根據評估的結果，訂定港島區混凝土供

應鏈的配置，從而審視混凝土廠的選址。當 2020 年是

項研究有初步結果，土木工程拓展署及相關部門會就

研究結果諮詢南區區議會。）  
 

51.  主席請各委員就動議進行表決。動議在 16 票贊成、一票反對及無

人棄權的情況下獲得通過。  
 
 
議程四 :  有關南區規劃及工程事宜進展報告  

（地區發展文件 9/2019 號）  
 
（譚美寶女士及羅少芳女士於下午 4 時 48 分離開會場。）  
 
52.  主席歡迎下列部門代表出席會議：  
 

食物環境衞生署  
(a)  南區衞生總督察 1 韋金發先生；   
(b)  南區衞生督察（潔淨特別職務）謝翰林先生；  

 
水務署  
(c)  高級工程師／顧問工程管理 6 何趣衡女士；以及  
 
艾奕康有限公司  
(d)  駐地盤高級工程師陳煒堂先生。  

 
 
 
 
 

http://www.hktdc.com/sourcing/hk_company_directory.htm?companyid=1X04L1ZY&locale=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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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曾於會議討論而須跟進的事項  
 
  前石澳石礦場用地（附件一  — 討論文件第 2 頁）  
 
53.  陳李佩英女士表示，委員會曾接獲上述用地作不同規劃用途的建

議，包括興建水上活動中心及樓宇等。她認為不論將來的規劃為何，該處

的道路狹窄且有危險性，亦未有設置行人路，而市民上落公共交通工具時

亦有困難。該處附近亦為石澳、大浪灣、鶴咀及赤柱等居民出入的主要道

路，如在前石澳石礦場用地興建水上活動中心，雖然為季節性用途，但必

會增加有關路段的車流。她以海洋公園為例，當園方舉行大型活動時，園

方附近均會出現嚴重的交通擠塞。故此，她希望部門須仔細研究擬議土地

用途所帶來的車流及人流，以及對周邊地區如石澳、大浪灣及紅山半島等

居民的影響，特別是交通方面。  
 
54.  柴文瀚先生向規劃署查詢，文件內指出「規劃署將會展開檢討該土

地用途地帶及就建議徵詢區議會意見」的明確意思。他表示，是次會議議

程二已就較小面積的地段納入賣地計劃進行討論，他憂慮若委員會於臨時

政府撥地期（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屆滿前未有表明規劃意向，署方會

把上述用地納入 2020-2021 年度政府賣地計劃內。故此，他希望了解規劃

署除收集賣地的意見外，會否進行較大型的研究，例如政府過往曾就前南

丫石礦場的用地發展進行研究；此外署方亦應盡早諮詢委員會有關土地用

途的意見，而非待納入賣地計劃後才進行諮詢；委員會亦應清晰表達對有

關用地規劃發展的立場。  
 
55.  黃偉賢先生回應表示，規劃署未有就上述用地接獲任何發展計劃，

現正就土地用途進行檢討，如有進一步消息便會向委員會匯報。  
 

56.  柴文瀚先生表示，政府過往會就一些前礦場用地的規劃發展進行諮

詢，例如曾就前南丫石礦場部份用地用作休憩、酒店或住宅用地等方案諮

詢區議會。他詢問規劃署將於何時諮詢委員會，並希望委員能積極向署方

提出意見，清晰表達委員會的立場，避免日後出現政府行政霸道的情況。  
 
57.  羅健熙先生表示，如是次會議議程二的情況一樣，規劃署並未有就

前石澳石礦場用地作出適當的規劃及制訂諮詢的時間表，署方表現未如理

想。另外，他查詢港鐵公司將何時歸還用地，而事實上沙田至中環綫的有

關沉管隧道工程應已完成，港鐵公司應已能將用地交回地政總署。他續表

示，上述用地鄰近海邊，是發展商普遍認為具住宅發展潛力的地段，而地

價亦高昂。他促請規劃署盡早進行規劃，減少出現空置土地的情況，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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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交代用地規劃及諮詢委員會的時間表。  
 
58.  司馬文先生查詢，由哪一部門負責更新是項事宜的進展報告。他表

示，根據 2019 年 1 月 16 日的立法會會議文件，發展局局長曾就議員第 16
條題問，有關「現已或即將停止運作石礦場的用地的長遠發展」的查詢時，

回覆表示「政府早前收到有關使用前石澳石礦場用地作水上活動用途的短

期租約申請」；但有關內容未有載於委員會的進展報告中。他要求負責的部

門作出解釋及提供最新的資料。  
 

59.  黃偉賢先生回應表示，規劃署備悉委員的意見。署方正就上述土地

用途進行檢討，該土地現時為「未決定用途」地帶，短期內並未有作房屋

發展的計劃。署方日後如有任何建議會諮詢委員會。  
 

60.  高頴儀女士回應表示，地政總署會於會後補充有關土地短期租約申

請的相關資料。  
 
（會後補註： 地政處於早前收到該土地用作水上活動用途的短期租約申

請，處方正覆核該申請的資料，稍後將就該申請諮詢相關

部門及政策局，並會透過民政處作地區諮詢。）  
 
61.  陳李佩英女士表示，明白推展事宜需時，惟最重要是作出正確的決

定。她舉例指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曾討論有關大潭道（水壩段）交通管

理措施建議，並接獲不同的意見，經詳細研究後決定安裝交通燈；其後，

不少市民反映安裝交通燈能有效疏導有關道路擠塞的情況，並對此表示讚

賞。有關前石澳石礦場用地，她促請規劃署積極聽取市民的意見，並適時

諮詢委員會。  
 
62.  司馬文先生再表示，於 2019 年 1 月 16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發展局

局長曾就議員查詢「現已或即將停止運作石礦場的用地的長遠發展」時，

回覆表示「目前該用地在《大潭及石澳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上劃為『未

決定用途』地帶，政府會適時檢視該用地的長遠用途。在訂定長遠用途之

前，政府早前收到有關使用前石澳石礦場用地作水上活動用途的短期租約

申請，地政總署正根據既定機制處理。」他詢問為何上述資料至今仍未載

於進展報告中，反而網上所載的資料更為準確。他對部門提供過時的資料

表示不滿及要求作出解釋，並關注進展報告中其他項目是否已載有最新的

資料；此外，他強調部門有責任確保提交予委員會的文件已載有最新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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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黃偉賢先生回應表示，規劃署已根據現時最新的規劃情況更新是次

進展報告。  
 
64.  主席查詢規劃署是否知悉有關用地作水上活動用途的短期租約申

請，及該申請會否包括在規劃建議中。此外，就有關委員提及上述土地的

臨時政府撥地期將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屆滿，他促請署方於期限屆滿前，

盡早制定規劃方案及建議並諮詢委員會，以免規劃方案在本屆區議會於

2019 年年底因進行區議會選舉而暫停運作期間未經區議會同意而貿然通

過。  
 
65.  黃偉賢先生回應表示，規劃署備悉委員的意見，並會於會後就有關

用地的最新短期租約申請事宜再作補充。另外，署方將與其他部門緊密合

作收集有關規劃用途的建議及進行檢討，並適時諮詢委員會。  
 
（會後補註： 規劃署在收到地政處發送有關該土地用作水上活動用途的

短期租約申請後，會提供相關意見。）  
 
66.  主席表示，本屆區議會將於 2019 年年底屆滿，他建議委員於下次

會議提交議程作詳細討論。他促請規劃署積極收集各部門就有關用地的意

見，並就建議諮詢委員會，以避免出現空置土地的情況。  
 
(II)  水務署 –南區其他工程進展報告  
 
  工務計劃編號 191WC/A（附件四—討論文件第 10 至 13 頁）  
 
67.  黃楚君女士表示，為全面推行「工程計劃第 196WC 號－建設智管

網－餘下工程」，署方需在不同地區設置監測區域及水壓管理區域，以收集

數據及進行監察，並從發現出現滲漏的水管中作出改善措施。署方將分階

段設置監測區域及水壓管理區域，正進行的工程合約編號 10/WSD/14，工

程範圍包括於香港島、九龍及新界區的主要食水供應區設置監測區域及水

壓管理區域，當中包括香港仔及紅山。該合約的工程性質涉及挖掘約兩米

長、1.5 米闊及 1.5 米深的施工井以及安裝流量錶、感應及減壓裝置。早前

接獲委員就工程的查詢，署方已與負責的工程人員聯繫，將於確認施工井

位置後及展開工程前諮詢當區議員，並商討相關封閉道路的安排及施工時

間表。  
 
68.  主席表示，水務署的上述補充為新增的工程項目，暫時未顯示於進

展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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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任葆琳女士表示，署方已於個多星期前與她商討有關項目，她希望

署方能於會後提供相關資料。  
 

70.  黃楚君女士回應表示，署方知悉委員對「智管網」的監測區域及水

壓管理區域十分關注，因此將於 2019 年 4 月向各委員提供相關圖則以供參

考。另外，署方亦曾向任葆琳女士提供有關工程合約編號 10/WSD/14 的圖

則，在更新和整理有關圖則及訂立施工時間表後，署方將於開展工程前提

供相關資料予委員。  
 

（會後補註： 水務署已向秘書處提供有關南區已完成及擬議的監測區域

的位置及覆蓋範圍，以及水管保養及維修的責任問題的資

料。秘書處已於 2019 年 4 月 25 日將相關資料轉交予委員。） 
 
71.  任葆琳女士表示，香港仔有多處的水管需要進行工程，當中包括安

裝感應儀器、進行保養工作及進行水管爆裂的緊急維修。香港仔為南區的

中心點，於日間進行工程會影響交通，但於晚間進行則會影響市民休息；

故她認為署方應平衡兩方的利弊。她已安裝水務署的流動應用程式，並收

到「推送通知」有關停水的安排，署方往往於進行工程時未有通知當區議

員，亦未有主動匯報工程的進度，甚至未能回應議員的查詢，她希望署方

能就有關挖掘工作及暫停食水供應安排等事宜，增加工程的透明度並主動

作出匯報，讓議員能有充份時間與持份者進行溝通，並強調設立更有效的

通報機制是十分重要。此外，她希望署方於整理工程合約編號 10/WSD/14
的資料後，與相關委員聯絡。  
 
72.  柴文瀚先生讚揚水務署於溝通上的安排已有所改善。水務署早前處

理工程時與署方不同組別的人員協調不足，以致經常出現暫停食水供應的

情況，令居民不滿，而房屋署及屋苑管理公司亦難以進行準備工作，導致

重新供應食水時出現水質混濁的情況。他希望署方能與持份者保持良好的

溝通及完善協調工作，令工程更順利。  
 

73.  主席促請水務署加強與議員的溝通，尤其是當區議員。除署方需要

公佈有關工程的事宜外，當區議員亦可協助發出告示，讓居民能有所準備。

於進行工程時，署方亦應了解居民所關注的事宜，並作出改善。另外，他

希望署方能盡快提交「智管網」的有關資料。  
 
（會後補註： 水務署就有關工程合約編號 10/WSD/14 提供的資料載於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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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任葆琳女士表示，香港仔海傍道（近海峰華軒）工程現時的完成度

為 75%。為此，她詢問工程能否如期於 2019 年 3 月竣工。  
 
75.  何趣衡女士回應表示，香港仔海傍道（近海峰華軒）工程的鋪設水

管工作已大致完成，注水後將於 2019 年 4 月作測試，然後再進行還原渠管、

植物及安全島等工程。她表示，因工程期間受多方面影響，當中最嚴重的

問題為挖掘隧道及鋪設水管時有大量地下水湧入，需要額外增加臨時設施

以保障工人安全，因此工程有所延誤，她為此致歉。  
 

76.  任葆琳女士表示，她曾因水務署在香港仔大道（近奉天街）的工程

延誤而向居民誤報竣工日期，因此不滿署方沒有及早通知竣工日期有所更

改。另外，她指署方未有回應香港仔海傍道（近海峰華軒）工程的竣工日

期，並不滿署方已知悉有關工程於 2019 年 4 月才進行測試，但仍未更新進

展報告中的資料，認為署方有誤導之嫌。  
 

77.  何趣衡女士再次為香港仔大道（近奉天街）的工程延誤致歉，強調

署方已督促承建商盡快完成工程，但因遇到意料之外的問題，例如地下水

滲漏較預期嚴重，而令工程有所延誤。至於在進展報告中，有關香港仔海

傍道（近海峰華軒）工程的進度資料為 2019 年 2 月下旬的情況，現時鋪設

水管工程已大致完成，完成度多於 75%。不過由於水管體積較大而注水需

時，因此 2019 年 4 月才能進行壓力測試，預計完成還原工作後，2019 年 7
月可完成整項工程。  

 
78.  主席表示，即使工程遇到意料之外的問題而延誤，水務署亦應盡快

通知居民及議員，否則議員以署方未更新的資料回應居民查詢時，會發放

錯誤的資訊，令他們處於尷尬的情況。此外，工程延期亦應在進展報告中

有所交待。他認為政府及議員的職責是服務市民，希望上述的情況不再發

生。  
 
(III)  土木工程拓展署 –南區其他工程進展報告  
 
  工務計劃編號 341DS（附件四—討論文件第 14 頁）  

 
79.  區諾軒先生表示，鴨脷洲初級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的完成度為「大

致完成」，其他污水處理廠的完成度則為「經已完成」，他查詢兩者在工程

進度上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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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凌志偉先生回應表示，「經已完成」指污水處理廠已運作中，並沒

有餘下工程；「大致完成」則指污水處理廠已運作中，但仍有對運作不會造

成明顯影響的餘下工程需繼續進行。他將於會後與渠務署跟進及了解情

況，並於下次的進展報告中清楚說明。  
 

81.  任葆琳女士表示，凌志偉先生並非水務署或渠務署的代表，詢問為

何由凌志偉先生代為回應委員有關南區其他工程進展報告的查詢。  
 

82.  凌志偉先生回應表示，一直以來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均負責回應委

員就「南區其他工程進展報告」（附件四）的查詢，其他部門的人員會盡快

處理相關工程的工作。  
 

83.  主席表示，凌志偉先生熟悉工程事宜，往往能充份回應委員的查

詢，如有需要亦會向相關部門反映委員的意見。  
 
  工務計劃編號總目 705 分目 5001BX/D（附件四  — 討論文件第 15 至

18 頁）  
 

84.  陳 李 佩 英 女 士 表 示 ， 位 於 大 潭 道 引 水 道 的 斜 坡 編 號

15NE-A/CR454、 大 潭 道 的 斜 坡 編號 15NE-A/C192、 大 潭 道 的 斜 坡 編 號

15NE-A/C193 和赤柱峽道及赫蘭道的斜坡編號 15NE-A/C240 的防治山泥傾

瀉工程將相繼完成。她希望署方能慎重地檢查上述斜坡於颱風「山竹」過

後有否出現問題及是否需要再加以鞏固。她強調工程應以保障市民的安全

為首要，並避免因為需要符合竣工日期而草率完工。  
 
85.  凌志偉先生回應表示備悉委員的意見，並會要求署方的土力工程處

留意斜坡安全，以保障市民的安全。  
 
86.  司馬文先生表示，位於大潭道的斜坡編號 15NE-A/C176 範圍廣闊，

而該處的行車路卻非常狹窄，行車路旁的石牆亦不能拆除。他續表示，當

有關路段的雙向行車線均有巴士行駛時，往往會因行車路過於狹窄而導致

雙方都不能前進。根據土木工程拓展署過往進行斜坡工程的慣例，署方將

不會同時擴闊道路，但若要確保該處的行車安全，署方應在進行相關斜坡

工程時削去部份斜坡以騰出空間擴闊道路，而當中削減斜坡工程中所涉及

的資源亦應不多。他指出，土木工程拓展署曾表示因未有接獲運輸署要求

進行擴闊道路工程，因此未有計劃進行相關工程，但若有關部門不能於是

次工程中同時進行擴闊道路工程，則應交代擴闊道路工程將於何時進行。

他續表示，進行有關斜坡工程需時一年，而行車路亦需要封閉一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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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同時進行防治山泥傾瀉工程及擴闊道路工程，將令資源浪費，嚴重影

響工程效率及違背資源效益的原則，增加對市民的滋擾。他以上述斜坡為

例，強調委員會不應再接受土木工程拓展署在沒有擴闊道路計劃的情況下

進行防治山泥傾瀉工程。  
 
87.  陳李佩英女士表示，在未來一年於南區 19 個展開防治山泥傾瀉工

程的山坡中，位於她選區內的山坡佔八個。她續表示，上述的工程已獲批

准於 2019 年動工，相信工程的合約已經簽妥，於現階段難以作出更改。因

此，她認為擴闊道路的建議並不適用於上述山坡，但希望主席能去信有關

部門表達委員會對擴闊道路的訴求。另外，她希望承辦商能檢視颱風「山

竹」過後斜坡有否出現問題及會否涉及額外的維修或鞏固工程，如有需要

應向部門申請額外資源，以確保有足夠的資金完成工程，避免出現破產而

令工程未能完成。  
 
88.  任葆琳女士希望了解位於香港仔大道的斜坡編號 11SW-D/CR78 的

確實位置。她表示，香港仔大道範圍廣闊，難以單靠斜坡編號查閱相關斜

坡的位置，而有關部門亦未有提供地圖顯示工程位置。她希望部門日後能

作出改善。  
 

89.  凌志偉先生綜合回應表示，會將委員的意見轉交土力工程處跟進，

並要求處方將位於香港仔大道的斜坡編號 11SW-D/CR78 的位置圖提供予

任葆琳女士。就陳李佩英女士對颱風過後斜坡安全性的憂慮，他將要求處

方於會後向委員交代斜坡及有關工程的現況。另外，他亦會將司馬文先生

就位於大潭道的斜坡編號 15NE-A/C176 的工程中，同時擴闊道路的要求轉

交處方跟進。  
 
（會後補註： 土木工程拓展署已將委員的意見轉交土力工程處跟進。）  

 
90.  司馬文先生表示，於大潭道同時進行擴闊道路的工程並不是他個人

的要求，而是南區居民集體的訴求，並表示不能接受該處現時所構成的危

險。他希望委員能達成共識，並以區議會的名義要求土木工程拓展署及運

輸署於進行上述斜坡工程時必須同時擴闊道路。  
 
91.  羅健熙先生贊成司馬文先生的提議，並認同該處道路狹窄，希望部

門於進行斜坡工程時能一併考慮進行擴闊道路工程。  
 
92.  主席認同南區某些道路較為狹窄，但表示要求部門將狹窄道路全面

擴闊具有一定的難度；因此，他建議將某些具有逼切性及危險性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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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司馬文先生所提及位於大潭道的斜坡編號 15NE-A/C176 的道路，提交

議程予委員會進行詳細討論，並認為以進展報告的方式跟進有關事宜，實

難以進行全面的討論。  
 
93.  柴文瀚先生表示，多位委員曾於不同會議上提交相關議程進行討

論，但往往以進展報告的方式進行後續的跟進。他認為即使於下次會議中

列為討論的議程，委員的發言時間亦有限，難以有效跟進。因此，他建議

舉行工作坊討論有關事項，並邀請負責有關事宜的政府部門代表出席，而

跟進的斜坡亦不應只限於司馬文先生上述所提及的。  
 

94.  馮仕耕先生表示，相關議題已討論多時，而較早前南區區議員與土

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會面時，他亦曾提出相關事宜。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指

出，署方不會主動進行擴闊道路工程，但會配合其他部門的要求。為此，

他贊成柴文瀚先生建議舉行工作坊，並表示應邀請路政署、運輸署及土木

工程拓展署等相關部門，研究南區各分區中有需要進行擴闊道路工程的道

路，再規劃下一階段的工作。  
 
95.  主席贊成舉行工作坊的建議，並表示對議題有所關注的委員屆時可

與相關部門進行詳細的討論。  
 
96.  司馬文先生建議先解決大潭道的斜坡編號 15NE-A/C176 擴闊道路

的問題，並以此為例，再就其他斜坡訂立長遠的處理方案。他表示，雖然

相關部門已多次表示同時進行防治山泥傾瀉工程及擴闊道路工程具有相當

難度，但他希望上述斜坡能盡快獲得處理，以免工程因有關部門以時間不

足為由而未能展開。  
 
97.  主席表示，工作坊不必只聚焦討論單一斜坡的工程，並認為可根據

不同斜坡及道路的迫切性及工程先易後難等準則，訂定處理的次序。最後，

主席請秘書處安排有關會議。  
 
（會後補註： 擴闊道路工程為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該委

員會已於 2019年 4月 25日舉行工作坊討論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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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房屋署 –南區公營房屋建設工程進展報告（附件五  — 討論文件第 19
頁）  

 
98.  柴文瀚先生查詢，就薄扶林南擬議公營房屋發展及華富邨重建事

宜，土木工程拓展署現時所接獲的反對意見數目，處理了多少份意見書，

並希望署方能於下次的進展報告中補充。  
 
99.  盧潔霜女士回應表示，房屋署備悉委員的意見。署方會向相關部門

取得有關資料後於下次進展報告中提供有關數字。  
 
（會後補註： 在薄扶林南公營房屋發展之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的道

路工程及排污設備工程刊憲的法定期間內，土木工程拓展

署沒有收到對該排污設備工程的意見書，至於對該道路工

程的意見書共收到 242份，當中包括一份支持及 241份反對

擬建道路工程的意見。目前，在該 241份持反對意見的個案

中，有六個個案已無條件地撤回反對，而其他反對意見仍

在處理中。）  
 
100.  主席表示，希望部門代表於會前作出充份準備，以即時於會上回應

委員的查詢，否則留待下次會議時回應，即拖延了兩個月。  
 

101.  任葆琳女士同意主席的意見，並認為部門代表出席會議，應即時於

會上回應委員的查詢，而非往往表示於會後才能提供有關資料。  
 

102.  主席表示，所有部門代表均應於會前作出充足準備，此為對區議會

的基本責任。  
 
(V)  食物環境衞生署 –南區小型工程進展報告  
 
  初步策劃的工程（附件六  — 討論文件第 20 頁）  
 
103.  柴文瀚先生表示，香港仔街市設置空調系統的進度較緩慢，因此查

詢工程截至 2019 年 3 月的進度。另外，他希望工程能於本屆區議會任期屆

滿前有明確的方向及進展，盡快向立法會提交撥款申請。  
 
104.  韋金發先生回應表示，財政司司長在 2018 年發表的《財政預算案》

中，宣布預留 20 億元，在未來十年推行「街市現代化計劃」，同時會全面

檢視近百個現有公眾街市及進行改善工程，包括設置空調系統及進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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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工程。首個現代化計劃為全面翻新香港仔街市，預計將耗資超過二億

元。食物環境衞生署（下稱「食環署」）希望翻新工程能為區內提供一個方

便的地方購買新鮮糧食，包括清潔、明亮、乾爽、整齊有序、通道寬敞及

能讓嬰兒車和輪椅暢通易達等條件。  
 

105.  韋金發先生續表示，署方成立的專責隊伍聯同南區環境衞生辦事處

及建築署，已與相關區議員及街市檔戶於 2018 年 7 月、 8 月及 10 月舉行

街市管理諮詢委員會會議，介紹香港仔街市現代化計劃及徵詢意見。署方

現正與檔戶商討有關去留等安排，亦已備悉他們對各方案的意見。署方現

正整理和檢視有關資料，當中包括議員的意見，並會與檔戶保持緊密聯繫，

務求盡快達致共識。另外，署方及建築署已就上述計劃的可行性研究進行

前期工作。  
 

106.  柴文瀚先生表示，欣悉食環署有充份準備以回應他的查詢。另外，

他查詢署方能否於本屆區議會任期屆滿前提交議程討論「香港仔街市現代

化計劃」，例如於未來兩次會議中提交議程。  
 

107.  任葆琳女士表示，香港仔街市設置空調系統項目演變成現時的「香

港仔街市現代化計劃」，希望食環署能就項目的進展與議員保持緊密溝通，

以便議員回應市民的查詢。  
 

108.  韋金發先生回應表示，食環署已向議員和街市檔戶解釋有關去留及

永久遷置的安排，並備悉他們的意見。署方現正整理和檢視有關資料，並

會與檔戶及議員保持密切聯繫，務求就有關安排盡快達成共識。若有最新

消息，署方會盡快通知相關持份者。  
 
  已開展的工程（附件六  — 討論文件第 21 頁）  
 
109.  陳李佩英女士表示，進展報告中顯示黃竹坑新圍村公廁的工地已交

予承辦商施工，並預計工程將於 2019 年第三季完成，她理解工程或會因預

料之外的情況而延誤。另外，由於該處為眾多赤柱居民上落公共交通工具

的要道，她希望食環署能提供具體的公廁平面圖，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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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韋金發先生回應表示，就上述工程，食環署尚未收到建築署的最新

資料，而預計完工日期仍然為 2019 年第三季，若收到進一步資料，署方將

會通知委員會。另外，署方將就有關公廁的平面圖於會後與有關委員聯絡。 
 

（會後補註： 食環署於 2019 年 4 月 25 日就有關黃竹坑新圍村公廁的資

料與有關委員聯絡。）  
 
(VI)  南區臨時政府撥地進展報告  
 
  政府臨時撥地編號／檔案號碼 GLA-THK1892 L/M 988/SHMS/82 A（附

件七  — 討論文件第 23 頁）  
 
111.  柴文瀚先生表示，由於相關工程已完成，因此認為渠務署無需就交

還田灣海傍道土地申請延期。他希望渠務署盡快交還土地，以便騰出土地

作其他用途，供市民使用。  
 
112.  高頴儀女士表示，地政處現時只收到渠務署延期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申請，並未接獲進一步資料。處方將於會後聯絡渠務署以了解最新情

況，並詢問渠務署能否提早交還有關土地。  
 

（會後補註： 地政處向渠務署查詢後，渠務署表示需延期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交還有關土地。）  

 
113.  麥謝巧玲博士 MH 表示，由於田灣海傍道影響華貴及田灣兩區，因

此希望部門在接獲最新消息時能通知她本人及陳富明先生。  
 

114.  主席請地政處備悉委員的意見。  
 
 
議程五 :  其他事項  
 
115.  任葆琳女士希望水務署能就通報機制及消息發放等方面作出改

善。她對署方定期派員出席會議表示支持，但期望署方能適時更新提交予

議會的資料文件，使委員能根據最新的資料作出討論，避免浪費時間。  
 
116.  主席請水務署備悉委員的意見，而水務署將會定期派員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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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 下次會議日期  
 
117.  主席表示，地區發展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將於 2019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  
 
11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 時 49 分結束。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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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區區議會屬下  
地區發展及房屋事務委員會  

 

水務署工程合約編號 10/WSD/14 

工程簡介  

 

背景  
 
 水務署於 2015 年 6 月批出工程合約編號 10/WSD/14 予明興水務渠務

工程有限公司。此合約的工程範圍包括於香港仔、中區、東區、西區、西

灣、紅山、九龍西、荃灣、西貢和屯門主要食水供應區設置水壓管理區域

及監測區域，並委任博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為本合約的工程監督。  
 
2.  此工程於 2015 年 7 月動工，預計於 2021 年 1 月竣工。  
 
工程目的  
 
3.  此工程合約之目的是於現有的供水管網內設立監測區域及水壓管理

區域，並安裝流量錶及壓力感應器來收集數據以持續監察檢測現有地下水

管的狀況。透過監測水流量和水壓的數據變化從而預測水管有否滲漏或輕

微破裂等異常情況，這有助本署及早找出狀況欠佳的水管，盡早派人維修

或更換，以免水管情況惡化而引致嚴重水管爆裂，造成交通擠塞及影響公

眾。  
 
4.  水務署視此工程為一項有效的預防措施以減少供水管網滲漏及食水

流失的情況，並提升監察管網狀況的效率。  
 

工程範疇  
 

5.  本工程合約在香港島南區有 75 個不同工程地點，詳情請參閲附圖。 
 
工程進度  
 
6.  截至 2019 年第一季，本工程合約已在香港島南區完成了 37 個地點

的工程，詳情請參閲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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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性質  
 
7.  水務署將於區內的現有供水管網上安裝一些流量錶、感應及減壓裝

置。在安裝前期，承建商將採取傳統的明坑挖掘方法，在上述地區的道路

及行人道進行小型挖掘工程。  
 
8.  本工程涉及以下工序：  
 
(i)  在上述地區的行人路及行車道路進行小型挖掘工程，一般施工井大

約兩米長、1.5 米闊及 1.5 米深，比更換水管所需要的挖掘範圍較少；  
(ii)  建造地下井及鋪設相關水管用以收納設備；  
(iii )  在已建之地下井内安裝流量錶，壓力記錄儀，減壓閥及相關設備；

以及  
(iv)  為監測區域和水壓管理區域進行測試。  
 
交通影響  
 
9.  由於大部分工程都在道路及行人道以明坑挖掘，因此水務署會在施

工期間實施適當的臨時交通管理措施。在施工前，承建商將施工細節及臨

時交通安排措施由交通管理聯絡小組審核，該小組由運輸署，香港警務處

及巴士公司等代表組成。在工程開展前，水務署會就工程所涉及的臨時交

通安排向受影響區域的區議員及公眾作出諮詢及協調。  
 
10.  工程進行期間，行人道會保留最少 1.2 米闊度給行人使用。在一些繁

忙的街道或道路進行工程時，水務署會採取適當交通減緩措施以盡量減低

對公眾的影響，當中包括分階段施工，於非交通繁忙時段施工以及在非工

作時段臨時鋪上過路板以開放道路給公眾使用。  
 
環境影響  
 
11.  在施工期間，水務署會採取以下措施以盡量減少對環境及公眾的影

響：  
 
(i)  實施塵埃抑制措施，例如定期在工地灑水以防止塵埃飛揚；  
(ii)  定期於工地清除建築材料，並以防水布臨時覆蓋挖掘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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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為了減低建築噪音，在工地範圍內使用吸音屏障、隔音屏障或低噪

音機器。若然建築工序例如使用混凝土打碎機來開鑿路面是無可避

免的，水務署會採取可行的噪音舒緩措施如限制承建商在某些時段

才可進行這些高噪音工序，以減少對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如學校、住

宅、安老院等的影響；以及  
(iv)  根據環境保護署的要求處理建築廢料及污水。  
 
暫停供水的安排  
 
12.  在安裝設備期間，可能需要暫停供水。水務署會配合一般用戶用水

模式安排停水，並限定每次停水不超過八小時，而且不可於公眾假期進行。  
 
13.  水務署會預先通知或與受影響的用戶和當區區議員磋商，以減少因

暫停供水而對公眾造成不便。  
 
與其他相關工程協調  
 
14.  為了進一步減少此工程對市民所造成的不便，水務署已為部門之間

可能出現的工程配合問題展開協調工作。透過與有關部門保持緊密聯繫，

本工程的部分工地將連同其他相關的道路工程同時進行，以免重複進行掘

路工程，影響市民生活。  
 
諮詢及協調受影響的用戶  
 
15.  為盡量減少工程對公眾的不便及影響，水務署會預先通知或與受影

響的持份者和當區區議員磋商。  
 
16.  本合約亦提供公共關係聯絡主任及查詢熱線，以加強與公眾的溝通

和聯絡。任何公眾查詢或投訴將由本合約的公共關係聯絡主任和相關工程

負責人員回覆和跟進。  
 
 
 
 
 
 
 
 



4 

工程負責人員  
 
17.  此工程合約負責人員如下：  
 
機構：  水務署  

設計及建設科  
工程管理部  
工程管理  

姓名：  陳文泰先生  
職位：  工程項目統籌／工程管理 16 
電話：  2829 5662 
電郵：  man_tai_chan@wsd.gov.hk 
 
機構：  博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姓名：  趙冠球  
職位：  駐地盤工程師代表  
電話：  2359 5703／ 9624 6820 
電郵：  chiukk@bv.com 
 
機構：  博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姓名：  林廷珍  
職位：  駐地盤工程師  
電話：  2359 5701／ 6827 6299 
電郵：  re1@10wsd14.com 
 

mailto:man_tai_chan@wsd.gov.hk


A

P 
 
L
E

I 
 
CH A

U
 

 

B
R

I
D

G

E
  
R
O A D

C
A
P
E
 

 

 

D
'
A

G

U
I
L
A
R

 
 
 
R
O
A

D

S

H
E
K 
 
O
 
 
R
O

A

D

S
H
E

K 

 

O

 

 

R

O

A

D

T

A

I
 

 

 

 

TA

M

 
 
 
 
RO
A
D

W
O N G

 

 

M

A

 

 

K

O

K

 

 

R

O

A

D

C

H

U N G  HO M  KO
K  RO

A
D

S

T

A

N

L

E

Y
 
 
G
A
P
 
 

R O
A

D

R

E

P

U

L

S

E

 

 

B

A
Y

 

 

R

O

A

D

R
E

P

U
L
S
E
 
 
B
A
Y

 

 

R

O

A

D

I
S

L

A

ND

 

 

 

R

O

A

D

N

A

M
 
 
L
O
N
G

 
 
S
H
A
N
 
 
R
O
A
D

\
M
+
0
A
8
A
A

\
M
+
0
A
C
5
7

\
M
+
0
A
E
6
C

\
M
+
0
B
9
4
4

香

港

仔

海

峽

AB
ER

D
EEN

  C
H

AN
N

EL

香港仔南避風塘

Aberdeen  South
Typhoon  Shelter

香港仔西避風塘

Aberdeen West Typhoon Shelter

鴨洲

AP  LEI  CHAU

鴨洲

Ap  Lei  Chau  Estate

鴨排

AP  LEI  PAI

大浪灣

BIG WAVE BAY

赤柱

Chek  Chue

舂坎角

舂坎山

CHUNG  HOM
SHAN

舂坎灣

CHUNG HOM WAN

深水灣

DEEP WATER BAY

東

博

寮

海

峽

EAST   LAMMA   CHANNEL

鶴咀村

Hok  Tsui
Village

洪聖爺灣泳灘

HUNG  SHING  YEH
BEACH

香島灣

ISLAND  BAY

桔仔灣

KAT  TSAI
WAN

LAN
NAI

WAN

爛泥灣村

Lan  Nai  Wan
Village

垃圾灣

LAP SAP
WAN

利東

菱角山

LING  KOK  SHAN

老虎山

SUGAR  LOAF

蘆鬚城泳灘

LO  SO  SHING
BEACH

鹿洲

LUK  CHAU

鹿洲灣

LUK  CHAU  WAN

馬坑

Ma Hang Estate

火藥洲

MAGAZINE  ISLAND

中灣

熨波洲

MIDDLE  ISLAND
( TONG  PO  CHAU )

模達舊村

Mo Tat  Old  Village

模達灣

Mo  Tat  Wan

南咀

( NGAN  CHAU )

銀洲

ROUND  ISLAND

銀洲頭排

北角咀

Pak  Kok
Tsui

( PAK  PAT  SHAN )

白筆山

RED  HILL

白沙灣

索罟灣

PICNIC  BAY
( SOK  KWU  WAN )

布廠灣

PO CHONG
WAN

紅山半島

Red  Hill  Peninsula

淺水灣

REPULSE  BAY

沙石灘

SHA SHEK
TAN

深水角

深灣

SHAM  WAN

打爛埕頂山

SHEK  O  PEAK

石澳灣

ROCKY  BAY

石排灣

SHEK  PAI  WAN

石排灣

SHEK  PAI  WAN

SHEUNG     S
ZE     M

UN

雙

四

門

赤柱灣

STANLEY BAY

大樹灣

TAI SHUE
WAN

大潭

Tai  Tam

大潭灣

TAI   TAM   BAY

大潭港

TAI  TAM
HARBOUR

土地灣村

To  Tei  Wan
Village

東丫村

Tung  Ah
Village

東澳灣

TUNG  O  WAN

東頭灣

大風坳

WINDY  GAP

黃竹角

漁安苑

玉桂山

YUK  KWAI  SHAN

榕樹下

Yung  Shue
Ha

銀洲岩排

龍德苑

人排

羅洲

LO  CHAU

水泥廠

赤柱炮台

大潭中水塘

TAI  TAM
INTERMEDIATE

RESERVOIR

大潭篤水塘

TAI  TAM  TUK
RESERVOIR

大浪灣泳灘

BIG WAVE BAY BEACH

雅濤閣

Broadview
Court

石澳後灘泳灘

悅海華庭

Nam  Tsui

Sham  Shui  Kok

Lung  Tak  Court

Ngan  Chau  Tau  Pai

Ngan  Chau  Ngam  Pai

Wong  Chuk  Kok

Chung  Hom  Kok
Tong  Yan  Pai

Stanley  Fort

夏萍灣泳灘

HAIRPIN BEACH

赤柱正灘泳灘

STANLEY MAIN
BEACH

鶴咀山

D'AGUILAR  PEAK
( HOK  TSUI  SHAN )

舂坎角泳灘

CHUNG HOM KOK
BEACH

淺水灣泳灘

REPULSE  BAY
BEACH

南灣泳灘

SOUTH BAY
BEACH

聖士提反灣泳灘

ST. STEPHEN'S
BEACH

深水灣泳灘

DEEP  WATER  BAY
BEACH

海怡半島

South  Horizons

淺水灣坳

TSIN  SHUI  WAN  AU

石澳泳灘

SHEK  O  BEACH

Cement
Works

深灣軒

Sham  Wan
Towers

八間

Pak  Kan

富豪海灣

Regalia  Bay

TURTLE  COVE

龜背灣

土地灣

TO TEI WAN

中灣泳灘

MIDDLE BAY BEACH

鶴咀下村

Hok  Tsui  Lower
Village

銀坑村

Ngan  Hang
Village

石澳村

Shek  O  Village

東丫背村

Tung  Ah
Pui  Village

蓮花井山

BRIDGE  HILL
( LIN  FA  TSENG  SHAN )

斜炮頂

CHE  PAU  TENG

長連山

CHEUNG  LIN
SHAN

龍

脊

D
R

A
G

O
N

'S  BA
C

K

龜山

觀音山

KWUN  YAM
SHAN

馬坑山

STONE  HILL
( MA  HANG  SHAN )

孖崗山

THE  TWINS

雲枕山

WAN  CHAM  SHAN

頭洲

TAU  CHAU

鐵砂塱

TIT SHA
LONG

御庭園

The  Oasis

洪聖爺

Hung  Shing  Ye

蘆鬚城

Lo  So  Shing

蘆荻灣

Lo  Tik
Wan

龍仔村

Long  Tsai
Tsuen

鹿洲村

Luk  Chau
Village

模達新村

Mo Tat New Village

索罟灣

Sok  Kwu  Wan

大嶺村

Tai  Ling
Tsuen

大灣舊村

Tai  Wan
Kau  Tsuen

大灣肚

Tai  Wan
To

南朗山

BRICK  HILL
( NAM  LONG  SHAN )

鹿洲山

LUK  CHAU
SHAN

崖頭

NGAI  TAU

北角山

南丫島

LAMMA  ISLAND

龍山排北角

Pak  Kok

ROCKY BAY BEACH

爛

泥灣

南灣

SOUTH BAY

污水處理廠

Sewage  Treatment
Works

打水灣

Ta  Shui  Wan

南灣

Larvotto

Lei  Tung
Estate

MIDDLE   BAY

TUNG  TAU  WAN

鴨咀

Assistance  Rock

TWEED  BAY
( PAK  SHA  WAN )

NOTTING  HILL
( KWAI   SHAN )

( LO  FU  SHAN )

West  Rock
( Lung  Shan  Pai )

PAK  KOK
SHAN

曾仔坳

TSANG TSAI
AU

龜背灣

泳灘

TURTLE COVE
BEACH

Yue  On
Court

鶴咀半島

D'AGUILAR  PENINSULA

赤柱半島

STANLEY     PENINSULA

神風洞

( SHEK  O  WAN )

深灣9號

Marinella

Sewage
Treatment

Works

污水處理廠

Kamikaze Grottos

風采發電站

Lamma
Winds

Marina Habitat

污水處理廠

Sewage  Treatment
Works

靶場

Firing
Range

靶場

Firing
Range

軍營

Barracks

269

253

552

312 501

252

214

430

188

433

507

532

323

436

433
129

260

164

348

312

410

307

100

300

40
0

300

200

100

100

40
0

30
0

200

400

300200

200

300

400

30
0

40
0

200

200

300

400

300

200

500

30
0

400

100

200

100

300

200

100

100

100

200

300

20
0

500

200

100

30
0

400

494

14

154

400

100

269

253

552

312 501

252

214

430

188

433

507

532

323

436

433
129

260

164

348

312

410

307

100

300

40
0

300

200

100

100

40
0

30
0

200

400

300200

200

300

400

30
0

40
0

200

200

300

400

300

200

500

30
0

400

100

200

100

300

200

100

100

100

200

300

20
0

500

200

100

30
0

400

494

14

154

400

100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C

C

C

C

C

C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C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配水庫

Ser  Res

富怡花園

Cheerful Garden

環翠

Wan  Tsui

Estate

茵翠苑

Yan Tsui

Court

Pak  Sha  Wan

大潭峽

TAI  TAM  GAP

峰華

Fung  Wah

Estate

老鼠排

Lo  Shue  Pai

東欣苑

Tung Yan

Court

石碑山

OBELISK  HILL

藍灣半島

Island Resort

富景花園

Fullview  Garden

柴灣坳

CHAI  WAN  AU

銀灣
NGAN WAN

歌連臣山

MOUNT  COLLINSON

勵德

Lai  Tak

Tsuen

翠灣

Tsui  Wan  Estate

砵甸乍山

POTTINGER  PEAK

草堆灣
TSO TUI WAN

大潭崗

TAI  TAM  MOUND

小馬山

SIU  MA  SHAN

馬塘坳

POTTINGER  GAP
( MA  TONG  AU )

富欣花園

Harmony

Garden

東熹苑

Tung Hei

Court

紫羅蘭山

VIOLET  HILL

Estate

灣仔峽

WAN  CHAI
GAP

觀龍角

JARDINE'S
CORNER

爐峰峽

VICTORIA
GAP

置富花園

Chi  Fu  Fa  Yuen

華富

Wah  Fu

Estate

田灣山

TIN  WAN  SHAN

華貴

Wah  Kwai  Estate

西高山

HIGH  WEST

龍虎山

LUNG  FU  SHAN

瀑布灣
WATERFALL  BAY

班納山

BENNET'S  HILL

歌賦山

MOUNT  GOUGH

碧瑤灣

Baguio

Villa

金馬倫山

MOUNT
CAMERON

中峽

MIDDLE  GAP

Yue  Kwong

Chuen

扯旗山

VICTORIA  PEAK

沙灣
SANDY  BAY

摩星嶺

MOUNT  DAVIS

聶高信山

MOUNT
NICHOLSON

馬己仙峽

MAGAZINE
GAP

東駿苑

Tung Chun

Court

耀東

Yiu  Tung  Estate

Garden Ngam
康怡花園

杏翠苑

Hang Tsui

Court

山翠苑

Shan Tsui

Court

樂翠臺

Neptune

Terrace

康翠臺

Greenwood

Terrace

怡翠苑

Yee Tsui

Court

宏德居

Walton

Estate

樂軒臺

Lok Hin

Terrace

曉翠苑

Hiu Tsui

Court

石礦場

Quarry

渣甸山

JARDINE'S
LOOKOUT

陽明山莊

觀龍樓

Kwun Lung

Lau

黃竹坑新圍

Wong  Chuk  Hang

San  Wai

壽臣山

SHOUSON  HILL

鴻福苑

Hung Fuk

Court

薄扶林村

Pok Fu  Lam

Village

嘉隆苑

Ka Lung Court

大浪灣

Tai Long Wan

野豬徑

BOA  VISTA

禮頓山

The Leighton Hill

Ming  Wah

Dai  Ha

薄扶林花園

Pokfulam

Gardens

Estate

污水處理廠

Sewage
Treatment  Works

漁光

數碼港

Cyberport

柏架山

MOUNT  PARKER

黃泥涌峽

WONG  NAI  CHUNG
GAP

明華大廈

興華

Hing  Wah

Estate

鋼灣村

Telegraph  Bay

Village

貝沙灣

南灣

Bel-Air

on  the  Peak

貝沙灣

Residence

Bel-Air

污水處理廠

Sewage
Treatment

Works

杏花

Heng  Fa

Chuen

Hing

Man

Estate

興民

佳翠苑

Kai Tsui Court

小西灣

Siu  Sai  Wan

Estate

漁灣

Yue  Wan

Estate

畢拿山

MOUNT  BUTLER

大風坳

QUARRY  GAP
( TAI  FUNG  AU )

田灣

Tin  Wan  Estate

奇力山

MOUNT
KELLETT

石排灣

Shek  Pai  Wan

Estate

濾水廠

Water  Treatment
Works

濾水廠

Water  Treatment
Works

Hong  Kong

Parkview

名門

The  Legend

下層鐵路

車廠

Railway  Depot
under

柴灣

Chai  Wan

Estate

Pe
ak

  T
ra

m
wa

y

金

鐘

Admiralty

灣
仔

Wan  Chai

銅鑼
灣

Causeway  Bay
筲
箕
灣

Shau  Kei  Wan

杏

花



Heng Fa Chuen

柴

灣

C
ha

i  
W

an

山

頂

纜

車

電

車

路

Tramway

ISLAND  LINE
港島

Kennedy  Town

中

道

大

軒

尼

詩

道

告
士
打
道

東道
大

后

皇

道

拔

徒

司

道

拔

徒司

道

嶺

星

摩

道

利

多
域

道

林

扶

薄

道

灣

排

石

香

港

仔

海

傍

道

道

坑

竹

黃

南風
道

筲

箕

灣

道

柴

灣

道

大

坑

道

淺

水

灣

道

山

頂

道

  ROAD

STER
GLOUCE

   ROAD

STUBBS

ADRO

   
D
AVI

S

MOUNT ADRO

VICTORIA

ROAD
  PRAYA

ABERDEEN
   R

OAD

HANG
   CHUK

WONG

AD
RO

  F
UNG

NAM

DAO
  R

R
O

A
D

  W
A

N
C

H
A

I

R
O

A
D

  T
A
M

T
A

I

AD

R
O

N
G

  
 H

A

TA
I

大

潭

道

大

潭

道

石
澳
道

A
B

E
R

D
E

E
N

  
T
U

N
N

E
L

香
港
仔
隧
道

1

1

4

4

HENNESSY  ROAD

  R
O

A
D

  T
A
M

TAI

AD

  RO

B
S

U
B

S
T

AD

   R
O

   G
AP

NE
IAZG

M
A

AD  RO
AK

PE

  R
O

A
D

L
A

M
  FU

PO
K

R
O

A
D

  G
A
P

CHUNG

  NAI

WONG
道

峽

涌

泥

黃

AD  RO
IROV

RESER

  T
AM

TA
I

道

塘

水潭

大

道

角

臣

連

歌

AD

R
O

N
S

O

N

I

     COLL

CAPE

道

灣

水

深

R
O

A
D

  BAY

TER

  W
A

P
E

E
D

R
O

A
D

Y
  B

A

S
E

U
L

R
E

P

  ROAD
WAN

  P
A
I

S
H

E
K

道

峽

仙
己

馬

ROAD

  O

SHEK

EAST

QUEEN'S   ROAD

Pipeline

導

管

導

管

Pi
pe

lin
e

導

管

Pipeline

導

管

Pi
pe

lin
e

導

管

Pipeline

導

管

Pipeline

導管

Pipeline

導
管

Pi
pe

lin
e

導

管

Pipeline

南區
SOUTHERN DISTRICT

薄扶林道(近嘉林閣)

擬議施工期:待定

68-70舂坎角道

擬議施工期:待定

佳美道(近嘉爾默羅聖衣會)

施工期:15/3/2019 - 31/5/2019

華貴(近華愛樓晾曬場)

施工期:完工

香葉道(近黃竹坑遊樂場)

擬議施工期:待定

黃竹坑道(近香港仔工業學校)

擬議施工期:待定

香港仔海濱公園(近籃球場)

施工期:完工

魚市場道(近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

擬議施工期:待定

香港仔大道(近匯豐銀行)

擬議施工期:待定

香港仔大道(近香港仔大樓)

擬議施工期:待定

香港仔海濱公園公眾廁所

施工期:完工

海怡半島3,4期-怡南路

擬議施工期:待定

利南路

施工期:完工

海怡半島1,2期-海怡路

施工期:完工

利榮街

施工期:完工

鴨脷洲

擬議施工期:待定

利東道

擬議施工期:待定

利枝道

施工期:完工

鴨脷洲海旁道

施工期:完工鴨脷洲海旁道(近南灣)

施工期:完工

新市街(近休憩場地)

施工期:完工

田灣街(近田灣商場)

施工期:完工

漁光道(近扶康會康復中心)

施工期:完工

香港仔海傍道

施工期:完工

大浪灣道13號

施工期:完工

大浪灣道露天停車場

施工期:完工

白筆山道8號

施工期:完工

白筆山配水庫

施工期:完工
大潭道

擬議施工期:待定

赤柱村道7號

擬議施工期:待定

黃麻角道64號

施工期:完工

黃麻角道(近東頭懲教所出口)

施工期:完工

黃麻角徑(聖士提反書院)

擬議施工期:待定

東頭灣道29號

擬議施工期:待定

海風徑

擬議施工期:待定

赤柱灘道(近遊樂場)

擬議施工期:待定

赤柱村道(近赤柱郵政局)

擬議施工期:待定

南灣道停車場

施工期:完工

南灣道(近嘉麟閣)

施工期:完工

赫蘭道2號

施工期:完工

環角道(近良馬樓)

施工期:完工

舂坎角道11號

擬議施工期:待定

赤柱峽道(近伊甸園)

施工期:完工

赤柱村道22號(近皓海居)

擬議施工期:待定

赤柱村道(近榕蔭園)

擬議施工期:待定

赤柱村道50號

擬議施工期:待定

赤柱崗道9號

擬議施工期:待定

馬坑監獄

施工期:完工

赤柱村道(近赤柱山莊)

施工期:完工

壽山村道10號

施工期:完工

壽山村道12號

擬議施工期:待定

業發街(近One Island South)

擬議施工期:待定

業發街(近金寶大廈)

擬議施工期:待定

香葉道(近聯益工業大廈)

擬議施工期:待定

香葉道(近南朗山道休憩處)

擬議施工期:待定

警校道(近已婚宿舍)

施工期:完工

深灣道(近布廠灣臨時工業區)

施工期:完工

深灣道(近醫院管理局深灣洗衣工場)

擬議施工期:待定

深灣道(近香港仔深灣遊艇會)

擬議施工期:待定

南朗山道(近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

施工期:完工

南朗山道(近惠福道2號)

擬議施工期:待定

惠福道(近深灣9號)

施工期:完工

深灣道(近香港防癌會)

施工期:完工

淺水灣道

施工期:完工

深灣道(近深灣遊艇俱樂部)

擬議施工期:待定

圖 則 名 稱 : 圖 則 編 號：

比 例：BLACK & VEATCH HONG KONG LIMITED

合 約 名 稱 :

區域監測裝置位置圖香港仔、中環、東區、西區、西灣、紅山、
九龍西、荃灣、西貢及屯門

主要食水供應區的水壓管理及區域監測裝置建造工程

合 約 編 號 :

10/WSD/14

N

- 南區

圖一南區區議會之範圍

區域監測工作井的位置 ( 待定 )
區域監測工作井的位置 ( 完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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